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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检”检察官说法】

好友原来是恶人
【微说】刚发工资，就被“好友”设计勒索

【法律小常识】

国 籍

(图片摘自网络)

6月的一天，在沪打工的17岁少年杨某刚发了工

资，同事王某便邀他出游，想到兜里有点钱，一个月

上班挺辛苦的，杨某便同意了。

下班后，杨某骑上自行车，跟着王某来到一条断

头路，正欲返回，突然窜出四名年轻男子，要他俩把

钱交出来。王某刚从地上捡了块石头，就被凶狠的歹

徒踹倒在地，被迫交出200元；杨某为保护口袋里的

工资被打得鼻青脸肿，但最终还是被强行搜走了600
元工资和一部手机。

被抢后，杨某感觉抢劫的人中有一个好像是同

事李某的老乡刘某，怀疑这事有蹊跷。果然，刘某等

人被抓后，交待出王某是他们的同伙，抢杨某也是他

的主意。杨某这才知道，曾经以为的“知心朋友”，居

然早就瞄准了自己的口袋。

案发后第二天，王某即以害怕别人报复为

由辞职回了老家，但躲得过初一，躲得了十五

吗？

【罪错】

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

人、保管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将

公私财物抢走的行为。凡年满14周岁并具有刑事责

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以构成抢劫罪的主体。犯本

罪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

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

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说法】

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抢劫案。王某虽然没有动手

抢，但参与案件商量、引被害人到案发现场，已经参

与了犯罪实施过程，构成了抢劫犯罪，应当依法追究

其刑事责任。

未成年人一定要谨慎交友。与他人交往，要挑选

有良好品质且知根知底的。与人交往也不要轻易露

财，要知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法眼看世界】

《悲惨世界》中的情与法（下）

【冉·阿让收养珂赛特】冉·阿让受到

主的感化，化名马德兰，开办工厂，热心帮助

穷人，后来被市民选为市长。他的工厂里有

一个叫芳汀的为了工作，不得不把女儿珂

赛特寄养在旅馆老板德纳迪埃家中。德纳

迪埃夫妇趁机不断地敲诈芳汀，致使她贫

困交加，最后患上重病。芳汀死前请求冉·阿
让抚养珂赛特。后来，冉·阿让找到了珂赛

特，将她抚养长大。

芳汀死后，珂赛特成为孤儿，因此

冉·阿让想要代替芳汀抚养她长大，这种

行为在法律上被称为“收养”。收养是与公

民的人身和财产密切相关的民事法律行

为，收养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收养条

件。在我国，收养问题的主要法律依据来

源于《收养法》。我国《收养法》第六条规

定：“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一）

无子女；（二）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

力；（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

子女的疾病；（四）年满三十周岁。”而且，无

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收养人与被收养

人的年龄应当相差四十周岁以上。同时，法

律还规定了收养的程序性要件：收养应当

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

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因此，如果在我

国，冉·阿让必须满足前述条件，他和小珂

赛特之间的养父和养女关系才受法律的认

可和保护。

《悲惨世界》是一幅展现人性与法

理、道德的画卷，它色彩浓重瑰丽，气势磅

礴浩大，摊开书本，翻动纸张，法国半个世

纪的社会全貌便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本文

只是选取了其中的几个片段，对其进行了

法律方面的引申和探讨。如果想要全面深

入了解书中的世界，体会作者想要传达的

思想与内涵，有兴趣的小伙伴不妨找出原

著细细研读一遍吧。

（作者：袁琳）

“我是中国人。”“莎士比亚

是英国人。”“乔治·华盛顿是美

国人。”我们常常用“我是某某国

人”来告诉其他人我们来自哪里。那

么，是什么让我们变成了“中国

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呢？答案

就是：“国籍。”

国籍是一种法律身份的象

征，象征着一个人作为国家的成

员，隶属于这个国家，具有成为这

个国家的国民或者公民的法律资

格。在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凡具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

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

族的人都具有中国国籍。”

国籍对于国家和个人都具有

重要的意义。如果你的国籍是中

国，就代表着中国政府承认你是中

国公民，你将享有中国公民在政

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利，并

要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并且，无

论你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中国政府

都会保护你的安全，维护你的利

益，让你免受不法侵害。

【法律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三十三条　凡具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

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人都

具有中国国籍。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

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


